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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哈高科 60009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昆 王江风 

电话 0451-84348141 0451-84346722 

传真 0451-84348057 0451-84348057 

电子信箱 mkn@hgk-group.com wjf@hgk-group.com 

 

1.6 2015 年度拟按照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61,263,565 股计算，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13 元（含税），合计派发 4,696,426.35 元。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经营模式概括为“产业经营+股权投资”。产业经营包括三方面业务：地产及相关业务、大

豆深加工业务、医药及保健品业务；股权投资包括：温州银行、普尼公司（参见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表 1）。  地产及相关业务以住宅房地产开发为主，附之有工业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以及建筑用

防水卷材生产。2015 年，住宅房地产业务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在公司所有业务中均排名第一。大

豆深加工业务包括：生产作为食品添加剂的大豆分离蛋白产品、生产其上游产品大豆豆片。自 2011

年以来，大豆深加工业务一直下滑，并连续几年出现大幅亏损。2015 年，大豆深加工业务整体亏

损 2294 万元，是公司各项业务中主要亏损来源。医药及保健品业务包括：生产用于免疫系统治疗

领域的胸腺肽肠溶片等药品、生产大豆保健品如大豆蛋白粉等。2015 年，该方面业务中的制药业

务净利润创历史最好成绩，较 2014 年增长 76%（参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表 3）。  地产及相关业

务属强周期行业，房地产市场调控、经济下滑等因素对公司该方面业务影响较大。另外，医药及

保健品业务属弱周期行业，随着养老医疗市场增长，对公司产品销售带来一定利好。当经济下行

时，强、弱周期产品搭配并存，有利避免公司利润受到过度冲击。2015 年，公司营业收入较 2014

年减少 17555 万元，净利润增加 300 万元。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1,139,790,686.79 1,204,647,821.27 -5.38 1,443,023,931.98 

营业收入 264,619,960.27 440,165,422.02 -39.88 552,760,122.5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577,217.42 11,578,258.95 25.90 33,150,827.2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670,066.08 1,501,501.35   21,099,466.0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718,889,368.03 712,986,776.63 0.83 703,379,640.0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5,875,889.87 30,696,505.69 603.26 137,398,768.17 

期末总股本 361,263,565.00 361,263,565.00 0 361,263,565.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404 0.0320 26.25 0.091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404 0.0320 26.25 0.091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04 1.63 增加0.41个百分

点 

4.81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9,318,309.02 56,732,585.98 54,765,302.18 103,803,76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8,158.05 -8,309,975.64 387,072.88 24,838,27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286,605.09 -11,944,149.10 -2,603,602.75 8,164,29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02,376.09 45,311,927.83 64,118,275.54 123,548,062.59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5,07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2,40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413,281 58,094,308 16.08 0 质押 50,0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昆仑三十四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6,198,844 1.72 0 未知   未知 

北京千石创富资本

－民生银行－天鑫

6号资产管理计划 

  4,438,400 1.23 0 未知   未知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   3,801,100 1.05 0 未知   未知 



公司－中粮信

托·汇聚 3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刘亚军   3,534,600 0.98 0 未知   未知 

天治基金－浦发银

行－天治凌云 5号

特定多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2,988,252 0.83 0 未知   未知 

长江证券－工商银

行－长江证券昆仑

2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2,975,620 0.82 0 未知   未知 

长江证券－工商银

行－长江证券昆仑

4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2,520,800 0.70 0 未知   未知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纪辉 1号结

构化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416,475 0.67 0 未知   未知 

安信乾盛财富－浦

发银行－安信乾盛

富安 1号资产管理

计划 

  2,370,000 0.66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3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

股份增减

变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所持股

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462 万元，同比减少-17555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58 万元，同比增加 300 万元。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由于公司以前年度的除“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外的应收款项未计提坏账准备，随着公司业务

的发展，为了更准确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并遵循谨慎性原则，公司决定对预付账款等其他的应收

款项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同意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 2015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4户，详见《2015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第九项、“在

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相比未发生变化。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适用 √不适用 


